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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订货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氧压浸出炼锌提硫过程产生的，供再生冶金等用的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49.1  工业硫磺 第1部分：固体产品

GB/T 8151.20  锌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20部分：铜、铅、铁、砷、镉、锑、钙、镁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T 14260  散装重有色金属浮选精矿取样、制样通则

GB/T 14261  散装浮选锌精矿取样、制样方法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JT/T 61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YS/T 1657.1  高硫渣化学分析方法 第1部分：硫含量的测定 燃烧-滴定法

YS/T 1657.2  高硫渣化学分析方法 第2部分：银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火试金法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 sulfur and zinc concentrate as by-products of sulfur extraction from zinc smelting by oxygen pressure leaching
氧压浸出炼锌生产过程中，硫浮选产出的硫精矿经带式过滤后，进入粗硫池熔硫（135℃～145℃），熔硫产物经热过滤分离，分离的液态硫磺进入精硫池（125℃～135℃），精硫池中液态硫磺经造粒和包装，产出固体产品工业硫磺，热过滤分离过程中同步产出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

技术要求

产品分类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牌号见表1要求。

表1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牌号

	名称
	牌号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
	S70

	
	S60

	
	S50


化学成分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的化学成分

	牌号
	质量分数/%

	
	S
	S0
	Zn

	S70
	≥70
	55～65
	＜15

	S60
	≥60
	45～55
	

	S50
	≥50
	35～45
	

	注1： S表示为全硫，S0表示为单质硫；

注2：Ag、Cu、Pb、Cd等有价元素应报出分析数据。


外观质量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应为块状或颗粒状，不应混入外来夹杂物，同批产品要求混匀。

其它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的水分由供需双方共同商定，其他化学成分及粒度等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共同确认。

试验方法

化学成分

全硫
氧压浸出炼锌硫浮选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的全硫含量的检测应按照YS/T 1657.1的规定进行。
单质硫
称取0.1 g样品于锥形烧杯中，加入50mL煮沸水摇匀，加入2 g无水亚硫酸钠，盖上表面皿保持微沸2h，取下冷却。过滤至100 mL容量瓶中，用水吹洗锥形瓶5遍，滤纸3遍，定容至刻度。移取20 mL于150 mL烧杯中，加入5 mL甲醛溶液（1+1），加入5mL冰乙酸，加入2 g碘化钾，加入1mL淀粉溶液（0.5%），用碘酸钾标准溶液滴定至蓝色出现。

锌
称取试样0.1000 g（对于低含量的试样，可增大称样量）于150 mL的烧杯中，用少量水湿润，加1～2 mL氟化铵溶液（25％）和10mL盐酸，低温加热溶解，加5mL硝酸，微沸10min左右，加5 mL高氯酸加热至冒烟，以驱尽过氟化铵，蒸发至体积约2mL。取下稍冷，加5mL盐酸，溶解盐类，移入1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于ICP进行测定。

水分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的水分采用重量法，按照GB/T14261的规定进行。

外观质量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的外观质量应用目视法检验。

检验规则

检验和验收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应由供方或第三方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需方可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及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在收到产品之日起30日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仲裁取样在需方共同进行，仲裁结果为最终判定依据。

组批

产品应成批提交检验，一个交货批可以由多个检验批组成，每一交货批应由同一品级的产品组成。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水分、化学成分和外观质量的检验。根据需方要求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每一检验批所采试样一式三份：供方一份，需方一份，仲裁一份，仲裁样由供方保管，保存期30天。

同一检验批颜色有明显差异时，需方有权要求供方重新取样检验，并按其测定结果判定。

取样和制样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的仲裁取、制样按GB/T 14260的规定进行。

检验结果判定

数值的修约和修约后的数值判定按GB/T 8170的规定进行。

化学成分、外观质量与本标准规定不符时，按批判不合格。

当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与本标准或者订货单（或合同）规定不符时，按批判为不合格。或者供需双方协商该批产品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整批产品合格。若重复试验结果仍有试样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随行文件
标志（分为产品标志和包装标志）

每批产品发运时，供方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供方名称、地址、电话；
b）产品名称和品级；

c）批号；

d）净重量；

e）本标准编号；

f）分析检验结果；

g）发货日期
H）其他。

包装、运输和贮存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采用危废车辆【运输车辆应符合《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 13392）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要求】。

氧压浸出炼锌提硫副产品硫锌富集物应贮存于干燥处，远离火源，场所入口处及各贮存分区需设置符合GB 15562.2规定的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随行文件

每批产品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产品信息、本文件编号、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外，还宜包括：

产品质量保证书，内容如下：产品的主要性能及技术参数；产品特点(包括制造工艺及原材料的特点)；对产品质量所负的责任；对产品获得的质量认证及带供方技术监督部门检印的各项分析检验结果；

产品质量证明书，内容如下：检验项目及其结果或检验结论；批量或批号；检验日期；检验员签名或盖章。

产品质量控制工程中的检验报告及成品检验报告；

产品使用说明：正确搬运、使用、贮存方法；

其他。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如下内容：

产品名称；

品级及化学成分；

净重和件数；

本标准编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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